桃江县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
部分调节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3〕51号）、《益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益阳市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益交发〔2023〕27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桃江县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部分调节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现制定如下分配方案：
一、分配原则
补贴资金按照船舶客位数进行分配。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以省财政实际切块安排我县资金为基数，按照船舶客位数计算和发放补贴资金。车客渡船以5吨载货车辆的每车位折算为 11客位，以小型客运车辆的每车位折算为6客位（由船舶检验部门对其载运的汽车数量进行核算，车型以5吨载货车辆和小型客运车辆为参考车型，结合甲板面积及船舶技术状态予以确认，再以车位数折算为客位数计算）。
二、补贴范围
根据《湖南省渡口设置管理办法》，在批准设立的渡口运营，并持有合格船舶检验证书和船舶登记证书，购买了船舶承运人责任保险且实际运营的渡运船舶。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水路客运船舶类型包括客渡船、车客渡船等。
三、申报与审核
（一）符合条件的农村水路客运经营者向县水运事务中心申报，并提供相关船舶证书和经营证照、经营期内有效保单，从事渡运的船舶应经渡口所在地乡（镇）政府签署意见。
（二）县水运事务中心审核后，汇总船舶及客位数报县交通运输局签署意见后，上报市水运事务中心。2021年我县符合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条件的船舶82艘、2009客位。   
四、下达与发放
（一）根据《益阳市交通运输局益阳市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分配到我县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64万元。其中：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第一批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2〕192号），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56万元，该笔资金已于2022年发放到位；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23〕51号），分配到我县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部分调节补贴资金8万元，为本次应发补贴资金。
（二）2021年我县符合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条件的船舶82艘、2009客位。根据全县符合费改税补贴条件的船舶总客位和部分调节补贴资金总额（8万元），测算2021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部分调节补贴资金的补贴标准为39.82元/客位。
（二）因补贴标准是根据“去尾法”进行测算，按39.82元/客位的标准，全县2009客位应发放补贴资金79998.38元，与省财政厅下达补贴资金8万元相比余1.62元。考虑松木塘渡口湘桃江标渡3012客渡船主丁进平家庭条件困难，故将余款1.62元调节给湘桃江标渡3012，保证了所有发放资金与省财政厅下达补贴资金持平。
（三）分配方案经公示无异议，报备财政部门后进行补贴资金发放。所有直接发放到个人的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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